
招标项目需求

项目招租方案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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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承租人在租

赁期间需要承担

全部安全责任，导

致资产损失、造成

不良后果的，应追

究承租人责任。

一、项目概况

本地块位于化州市河东樟九。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用地面积：2529.49 平方米。共有

情况：单独所有。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化府国用总字第 0001399 号。

二、允许租赁经营范围

办公、仓储、加工、培训班等。

三、租赁期限

租期为 19 年。

四、租赁需知：

1.广东省工贸联营化州市工艺美术瓷厂拟出租 3号地块，承租方不得从事任何违法经营

活动或违反合同约定的业务，标的物禁止从事博彩、按摩、易燃易爆等风险行业及废品收购

业务，招租方有权取消其竞得资格按违约处理并没收其押金。

2.租赁期限 19 年；每次一次性交 1 年租金；每 3 年递增 5%；承租方需另外支付 10 万

元作为押金。

3.地块租赁期间所发生的水费、电费、物业费等一切费用由承租方负责。

▲五、租金最低控制

年租金最低控制价为 30000.00 元/年，租赁期为 19 年。承租人报价不得低于年租金最

低控制价，否则报价无效。

六、日常管理

1.不得从事经营范围之外的项目，不得超地域范围经营。

2.不得从事任何非法宗教、分裂、暴力恐怖等违法活动。



3.不得从事与水、空气、土壤、噪声等污染项目有关的经营。

4.不得从事黄、赌、毒等违法经营。

5.承租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遵守国家和本地区、本行业的各项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

做到合法合规经营，保证商品安全及服务质量，不得经营、出售违反国家、行业管理的物品，

如违反相关法律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承租方承担。

6.承租方负责所租用土地及其土地附着物的卫生保洁和秩序维持。如违反规定造成不良

后果的由承租方承担。

7.承租方应自行办理所经营项目的工商、税务、卫生、治安、消防等相关手续。

8.承租方雇用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合法公民，必须持有与工作相关的上岗证件或从业资质，

因违反规定而发生的一切问题由承租方承担责任。

9.未经出租方同意不得改变租赁房屋用途，违者房屋租赁押金不予退还，出租方将租赁

房屋收回另行安排。

10.承租方须服从配合辖区公安、消防、市场监督、税务等政府部门监督管理。

11.如遇国家、上级政策调整等因素，出租方有权终止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出租方

将已收剩余租金退还承租方。

12.中标人必须在中标后一个月内与招标人签订租赁合同，签订租赁合同前须缴交 10

万元押金。逾期不签约将不退还投标保证金，并由第二名中标候选人递补，以此类推。

七、特殊说明

1.租赁期内，中标人在租赁物上经营、开展相关项目（包括在本合同租赁物上建设相关

建筑物或添加相关设施）若需要获得政府或相关部门审批通过的，需要自行获得政府或相关

部门审批同意并且自行承担该项目的风险及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出让金、税、费等有关

的费用）。经营开展相关项目审批结果和经营开展项目中发生的各种风险及问题均不得影响

租金的正常支付。

2.中标人应妥善管理、使用、维护本合同租赁物以及租赁物上的房屋建筑，其中地基不

得损坏，确实因经营、开展项目需要拆除或新建建筑物的，应获得招标人书面审批同意。未

经批准拆除或新建建筑物的，招标人有权要求中标人包括恢复原样、解除合同并承担相应赔

偿责任。

3．若在出租期间招标人因自身发展需要收回本合同租赁物，或者政府征用、租用本合

同租赁物，招标人有权终止本合同双方的租赁关系，但应提前三个月通知中标人做好搬迁准

备，中标人须无条件配合，招标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同时招标人可要求中标人无条件拆除或

保留其租赁本合同租赁物期间所建设的建筑物及所投入的设施，招标人不负赔偿（补偿）责

任。

八、后附本地块的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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